
数字法院

□ 王博今

数字赋能执行！ 这条短信让主动履行“不迷路”

愿意缴纳执行案款， 却不知账

号和流程？ 这是不少被执行人在执

行实践中遇到的实际困扰。 为回应

群众诉求， 破解执行痛点问题， 上

海法院依托数字法院建设， 推出

“被执行人缴纳案款专用账号的信息

提示” 应用场景， 以全流程数字化

服务打通主动履行“最后一公里”，

让司法便民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强制执行， 为何需要

“缴款提醒”？

强制执行是实现裁判文书权益

的重要保障。 执行实践中发现，案件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部分被执行人

虽有履行意愿，却可能因年龄、文化

程度等原因，难以从法律文书中快速

获取缴款信息，或因执行法官外出执

行办案等， 无法第一时间取得联系，

导致因操作不畅延误缴款，若未在指

定期限内缴纳案款，人民法院则可能

依法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等

升级执行措施。

此时，若能通过应用场景向有意

愿但不知如何缴纳的被执行人发送

“缴款提醒”， 即可有效疏通信息堵

点，帮助其及时履行义务。

打通主动缴款“最后一

公里”

针对这一执行实践问题，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法院在前期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申报开发“被执行人缴纳案

款专用账号的信息提示” 应用场景。

该场景依托数字系统实现高效运行，

为被执行人主动缴款扫清障碍，其具

备以下特点：

全自动化运行。实时抓取在办执

行案件数据， 实现数据的自动抓取、

自动生成、自动推送，形成场景的全

自动化运行。

信息零误差。依托案款系统生成

的案款专用账号信息， 无需人工录

入，确保信息真实可靠。

推送便捷高效。系统完成信息发

送即完成场景任务，提醒被执行人缴

纳案款同时告知被执行人缴纳具体

方式，便利当事人的同时，也减轻了

法官事务性负担。

一条短信，化解履行难

题

在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中，

年近七旬的被执行人曹老伯，因未及

时缴纳物业费被物业公司申请强制

执行。正当曹老伯为如何向人民法院

缴纳物业费一筹莫展时，手机上收到

来自人民法院的短信提醒：“关于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执行一案，请您按照

执行通知书内容缴纳案款，并汇至本

案案款专用账号××。本提示中的账

号信息请当事人与执行通知书内的

账号信息进行比对核实，确认无误后

进行缴款。 ”

曹老伯根据短信指引，很快将物

业费汇入人民法院案款专用账户，案

件得以顺利执行完毕。执行案款支付

完毕后，曹老伯特意致电执行法官表

示感谢：“这条短信真是帮了大忙！ ”

自 2024 年 6 月上线以来， 上海

法院“被执行人缴纳案款专用账号的

信息提示” 已成功推送 5660 余条提

醒信息，助力大量被执行人及时履行

付款义务，有效避免了因信息不畅导

致的执行措施升级，同时也提升了执

行效率，实现多方共赢。

在数字化浪潮时代，上海法院持

续探索司法便民新路径，研发了一系

列“数助便民”类的应用场景， 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在诉讼执行中的“急

难愁盼”， 彰显了上海法院的司法智

慧与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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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2

2026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五

天
平

守
沪

近距离听庭 面对面聊法
巡回审判“走进”人大实践站 让民智民意更好地汇入法治进程

□ 顾天轶

“现在开庭！” 初冬的崇

明， 空气带着凛冽， 坐落在

城桥镇人民路 128 号的人大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崇明区中心实践站里，

却是另一番热闹的场景。

“以往看新闻、 听报告总觉得

隔了一层‘幕布’， 今天全程旁听庭

审， 震撼远超预期， 仿佛在现场上

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作为人大代表， 旁听庭审不

仅是监督法院工作、 促进司法公正

的重要途径， 庭审中反映出的社会

问题正是我们履职建言应该关注的

重点。”

……

旁听了巡回审判后， 人大代表

们纷纷说道。

为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 积极响应市人大常委会探索推

进“三带三进” 工作要求， 切实推

动司法服务与人大民主实践深度融

合、 双向赋能， 2025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让巡回

审判“走进” 人大实践站， 让人大

代表近距离听庭、 面对面聊法。

零距离观摩，审判席接

上地气

“本来我正常骑着电瓶车往前

开， 谁知道停在路边的一辆车驾驶

位那边突然就开门了， 躲闪不及就

摔地上了。” 这是此次巡回审判案件

中的一起。 徐某驾驶小型轿车停在

路边， 没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通行

情况便直接推开车门准备下车， 正

好遇到张某某驾驶电动车行经此处，

导致张某某倒地受伤、 车辆受损。

经过公安交管部门认定， 徐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 张某某不负责任。

徐某驾驶的车辆已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间内。 双方因赔偿事宜

未能协商一致， 张某某将徐某及某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赔偿损失。

庭审中， 鉴于张某某之伤不构

成伤残等级， 且原告、 被告均有调

解意向， 主审法官向双方详细释明

了交通事故赔偿计算标准与法律依

据， 对张某某提交的医疗费、 住院

伙食补助费等证据逐一核对质证。

随后， 主审法官采用“背靠背”

调解方式， 耐心释法说理并核算金

额， 双方最终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而在这起“开门杀” 导致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前，

崇明区法院还在人大实践站内审理

了一起危险驾驶罪案件。

“我觉得， 这次活动是一次非

常生动的法治实践体验， 让我对

‘司法为民’ 有了更真切地理解， 深

刻体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司法实

践中的具体体现， 为我之后在基层

进行普法宣传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上海市人大代表、 城桥镇长兴村党

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刚说道。

零距离对话，议事桌汇

集民智

“停车、开门、下车，看似简单的

动作，若稍有疏忽也会造成严重的后

果。机动车驾驶人应确保在安全的环

境下开关车门，也可以尝试如‘荷氏

开门法’‘两段式开门法’等方式开关

车门，减少事故发生。 ”

“今天这两个案件看似一重一

轻， 但核心都指向交通安全无小事、

法律红线不可越。 法律不仅要‘治

已病’， 更要‘治未病’， 我们希望

通过人大代表， 贴近群众需求， 加

强基层治理， 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格局。”

巡回审判活动庭审结束后， 两

位主审法官还分别介绍了醉酒驾驶

的刑事违法成本与社会危害， 以及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赔偿纠纷中过

错责任认定、 证据规则运用及赔偿

计算标准等核心法律问题。

“本次活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崇明区法院的普法形式， 以案普

法教育可以真正从源头减少违法犯

罪行为的产生。” 上海市人大代表、

台盟上海市委联络部副部长王愫怡

表示。

跟以往巡回审判活动的开展模

式不同， 这次崇明区法院与崇明区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探索了“巡回

审判 + 代表座谈” 以案释法的普法

教育新模式， 更加注重人大代表、

基层群众的参与感。

借着巡回审判的契机， 崇明区

法院把“座谈会” 也搬到现场， 部

分市、 区、 乡镇人大代表结合着自

身履职所见和群众需求， 围绕提升

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完善交通事故

化解机制、 有效调解农村邻里关系、

助力基层纠纷化解等方面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

助“三带三进”，法治与

民主同频

2024 年 8 月， 中共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印发 《关于充分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助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

地的意见》， 明确要求依托人大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 探索

推广“三带三进” 代表进社区工作

机制， 即“代表带主题进站广泛听、

委员会带议题进站深入议、 部门带

服务进站及时办”。

“这次崇明区法院让巡回审判

走进人大中心实践站是‘部门带服

务进站及时办’ 的一次生动实践，

它通过‘零距离’ 的呈现、 对话与

共鸣， 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让法律知识更加入脑入心， 让民智

民意更好汇入法治进程。” 崇明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人表示。

据悉， 近年来， 崇明区法院深

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积极开展

监督联络工作， 探索“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联络月” 活动机制， 主动

接受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围

坐话法” 普法活动， 被《中国审判》

写入年度人民法院代表委员联络工

作影像记特别报道。 积极参与区人

大常委会“法治沙龙” 活动， 报送

的相关案例在市人大评选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案例中获评优秀。

下一步， 崇明区法院将以进站

开展巡回审判活动为契机， 积极把

代表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增强司法

服务、 促推基层治理的具体举措。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4555

弄小区业主大会遗失上海市闸北区

共和新路 4555 弄小区业主大会财

务专用章， 特此公告。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4555弄

小区业主大会

2026年 1月 23日

遗失公告


